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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5-138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18日以电话及邮件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本次董事会

议于2015年12月29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会议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

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股票

期权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激励对

象已离职，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十一节“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规定” ，《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原授予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已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

已获授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决定注销首期授予股票期权[期权简称：桑德JLC1，

期权代码：037013]）中不符合激励条件共计5名原激励对象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396,113份，并

予以统一办理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事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

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相关法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胡新灵先生回

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8票，其中：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交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39号）。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2014年12月23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截

止目前，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获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符

合行权条件的合计249名激励对象可行权共计7,760,640份股票期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选择自主行权方式，同时本次期权可行权事宜需待公司

向有关机构申请并符合监管规则、规定后方可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发表

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该事项发表了相关法律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胡新灵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8票，其中：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交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40号）。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成立齐齐哈尔启环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施齐齐哈尔市餐厨垃圾、 污泥处理项目所需， 公司决定与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 ）共同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该控股子公司名称拟定为

“齐齐哈尔启环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拟定为“餐厨垃圾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餐厨垃圾及污

泥的无害化处理” 。 该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4,500�万

元，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分别占其注册资本的90%、10%（该控股子公司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

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核准结果为准）。 公司本次与湖北合加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目的：作为

项目公司具体负责实施齐齐哈尔市餐厨垃圾及污泥处理项目的项目市场拓展及实施相关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代表本公司办理该控股子公司的工商注册及前期相关事宜。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

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141号）。

四、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进行注销的核查意见；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核查

意见；

4、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激励对象的核实意见。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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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

进行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公司2010年度《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公司该次期权方案中首期授予股票期权[期权简

称：桑德 JLC1，期权代码：037013]及预留股票期权[期权简称：桑德 JLC2，期权代码：037016]已全部行

权完成。公司董事会决定注销该次期权中已不符合行权条件的首期授予股权激励的对象已获授未行权股

票期权合计396,113份，并将予以统一办理期权注销手续。

○本次期权注销事宜需待公司向有关机构申请并办理完成相关程序，届时公司将另行公 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 、“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12月29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股票期

权的议案》，鉴于公司原部分股权激励对象由于离职的原因，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取消5名首期授予股权激励的对象已获授股票期权的股票期权合计396,113份 （首期授予股票期权

[期权简称：桑德 JLC1，期权代码：037013]），并予以统一办理注销手续。 根据201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事宜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一、 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实施情况

（1）2010�年 8�月 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管理办法》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根据中国证监会沟通反馈意见，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董事会对股票期激励计

划草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2010�年 11�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事项，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审核无异议。

（3）2010年12月16日， 公司召开201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议案。

（4）2010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将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授权日确定为2010年12月21日。

（5）2011年1月19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期股票期权登记工作，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简称：桑德 JLC1，期权代码：037013，首期期权数量为823.87万份，对应标的股票为823.87万股，获授激

励对象人数为43人，行权价格为22.15元/股。

（6）2011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数量为90万份，占〈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计划总量比例的 9.85%，授予日为 2011�年 6月 9�日。 2011�年 7�月 18�日，公司完成

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登记工作，公司预留股票期权简称：桑德 JLC2，期权代码：037016，预留期

权数量为90万份，对应标的股票为90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26人，行权价格为24.17元。

（7）2012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同意 39�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可行权数量为 1,742,525�份，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6,970,100股的25%。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独立董事确认并出具意见，同时公司履行完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期权行权相关审批程序，39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期可行权的条件激励对象行

权。 2012年1月6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该次行权出具了大信验字[2012]第2-0001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2年1月18日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行权相关股份变动登

记手续。

（8）2013年5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 事项的议案》， 公司同意 59�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可行权数量为 2,691,045�份。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独立董事确认并出具意见， 同时公司履行完毕相关 法律法规规

定的期权行权相关审批程序，58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的激励对象行权（原激励对象人数为59人，其中1人在行权基准日前

辞职，其获授未行权股份将予以注销）。 2013年8月27日，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行

权出具了大信验字[2013]第2-00037号验资报告，该部分股份已于行权日后上市流通。

（9）2013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同意58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行权期内行权，可行权数量为2,551,087�份。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独立董事确认并出具意见，同时公司履行完毕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期权行权相关审批程序，58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的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

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的激励对象行权。 该部分股份已于行权日后上市流通。

（10）2015年1月20日，公司召开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授予第四个行

权期及预留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同意52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行权

期内行权，可行权数量为2,920,320份。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及独立董事确认并出具意见， 同时公司履行完毕相关 法律法规规

定的期权行权相关审批程序，52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及预留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条件的激励对象行权。 该部分股份已于 行权日后上市流通。

二、 部分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变动说明：

鉴于首期授予股票期权获授激励对象胡泽林、张毅军、张洪运、孙宾、吴宇波5名激励对象已离职，根

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对激励对象已获准行权但尚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终止行权，其未获准行

权的期权作废， 公司取消前述5名原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396,113份（其中： 胡泽林295,

542份、张毅军26,946份、张洪运17,949份、孙宾28,729份以及吴宇波26,947份），公司董事会将予以统

一注销。

三、 监事会相关意见

公司监事会同意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注销激励对象相对应行权期所获授的可行权

数量；公司监事会对原激励对象胡泽林、张毅军、张洪运、孙宾、吴宇波5名的离职事项进行了核查，同意按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注销上述人员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并予以统一办理注销手续。

四、 独立董事相关意见

经核查， 公司董事会关于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部分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符

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同意公司对《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的部分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五、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

法》、《备忘录1号》、《备忘录2号》、《备忘录3号》以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本次股

票期权注销尚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

2015-140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符合行权条件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述期权可行权事宜需待公司向有关机构申请并符合监管规则、规定后方可实施，届时公司

将另行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 ）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经成就。 经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

迪桑德”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符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要求的首次授

予249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共可自主行权7,760,640份股票期权，现将相关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简述

1、2014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

事宜的议案》 等相关事项，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2、2014年12月23日， 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授予

条件，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满足。

3、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公司将授予激励对象2,200万份股票 期权，每份股

票期权拥有在可行权日以预先确定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买1股本公司人民 币普通股的权利。公司本

次授予股票期权1,983.20万份，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总额的90.15%。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预留股票期权216.80万份，预留部分占本激励计划拟 授予股票期权数量总额的9.85%，公司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预留股份的股票期权授予及行权将 另行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履行详尽法定程序。

4、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 于授权日的相

关规定，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获批准，经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按照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2014�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本次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日确定为2014年12月26日。

5、2015年1月29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

完成了201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桑德JLC3， 期权代码：037037。 本次

授予的期权总数为1,983.20万份，对应标的股票为1,983.20万股，占本激励计划批准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2.34%，行权价格为23.69元/股。

二、关于公司期权行权数量、行权价格历次调整的说明

2015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的议案》，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权益分配方

案》，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人民币（含税）。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5年6月12日实施

完毕。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八、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规定，公司依

据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需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23.59元。

三、股票期权的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本次行权需满足以下四项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说明：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说明：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对象不存在《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

司股权激励方案中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或禁止行权情形，满足条件。

3、行权条件：

（1）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在每个会计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财务

业绩指标作为激励对象行权的必要条件。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行权期内，公司业绩考核条件如下：

行权期 绩效考核目标

第一个行权期 以

2013

年业绩为基准

，

2014

年实现的净利润较

2013

年增长不低于

35%

。

第二个行权期 以

2013

年业绩为基准

，

2015

年实现的净利润较

2013

年增长不低于

90%

。

第三个行权期 以

2013

年业绩为基准

，

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较

2013

年增长不低于

190%

。

以上净利润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各年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期权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除此之外，股票期权等待期内，各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

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803,953,286.32元，201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97,316,063.12元；以2013年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574,003,762.17元为基数，2014年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797,316,063.12元，增长率为38.90%，高于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业绩考核条

件，满足条件。

说明：公司财务业绩达到指标，综合上所述公司第一个行权期绩效考核目标均已成就。

4、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行权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方可执行股权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249名激励对象上一年度

绩效考核合格。

说明：

1、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256名激励对象，其中：王双、蒋军年、汪军、栾国磊、涂益民、龙江川、胡新春

合计7名原获授激励对象已于行权日前离职，取消前述原7名激励对象已授予未行权的136,000份股票期

权。 2014年度，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249名激励对象考核均合格，满足行权条件，首期股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249名激励对象可行权股份共计776.0640份。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董事

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公司本次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如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董事会关于差

异情况以及重新履行的审批程序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五、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来源、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可行权股票

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1、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票，涉及的标的股票种

类为人民币A股普通股。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期可行权数量

（

万份

）

1

胡新灵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78.40

2

王志伟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49.60

3

马勒思 董事会秘书

48.00

4

刘晓林 副总经理

48.00

5

李天增 副总经理

48.00

6

赵达 副总经理

48.00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业务

（

技术

）

人员

（

250

人

）

456.0640

合计

776.0640

注：（公司股票期权调整数量及行权数量最终以深圳结算登记为准）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每份期权的行权价格23.59元。

3、 可行权日：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起满 12�个月后可以开始行权。 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

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10个交易日至公告后2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10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至公告后 2�个交易日内；

（3）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个交易日；

（4）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个交易日。

上述“重大交易” 、“重大事项”及“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激励对象必须在期权有效期内行权完毕，本激励计划有效期结束后，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不得行权。

4、 行权完毕后，公司董事会委托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六、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和缴纳方式：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提供贷款、担

保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由激励对象自行解决，同时激励对象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由公司统一申

报缴纳。

七、独立董事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后发表

了表示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本次激励对象在《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八、监事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249位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进行行

权。

九、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核实意

见

经认真核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

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行权资格符合公司《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要求，满足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条件，同意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本公司股

票的方式进行行权。

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首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法律意见

结论意见：启迪桑德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及可行权的股票数量、可行权价格均符合《管理办法》、

《备忘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

十一、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行权专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未使用的资金存储于行权专户。

十二、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必须在本计划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在行权期内未行权或未全部行权的股

票期权，不得转入下一个行权期，该部分股票期权自动失效，由公司注销。 如存在因激励对象上一年绩效

考核未达到《考核办法》规定的标准，而导致当期无法行权的，该期期权自动失效，将由公司注销。

十三、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对公司当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的影响

1、选择自主行权模式对股票期权定价及会计核算的影响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根据股票期权

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估值，即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

价造成影响。 由于在可行权日之前，即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以对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激励对象服务计入成本费用，同时

计入资本公积中。 在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内，公司不对已确认的成本费用进行调整。 在每个资产负债表

日，根据行权的情况，结转确认资本公积。 公司股票期权选择自主行权模式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及会

计核算造成实质影响。

2、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将

采用自主行权方式。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如全部行权，对公司当期及未来

各期损益没有影响，公司净资产将由此增加183,073,497.60元，公司股本将由846,536,940股增至854,

297,580股。 根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按行权前股份数846,536,940股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为

0.73元，假设本次可行权对象全部行权，按行权后股份数854,297,580股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为0.73元，

行权新增股份对公司每股收益不构成影响。 具体影响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数据为准。

十四、其他相关事项的说明

1、 公司本次可行权激励对象中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遵守在行权前6个月内未有违反《证券法》

第四十七条规定情形方可行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行权后，其所持股份将锁定6个月。

2、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期权行权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

备上市条件。

十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4、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5、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的说明；

6、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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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公告内容涉及对外投资事项：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或“公司” ）决定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

境设备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共同对外投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齐齐哈尔启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环科技公司” ）。

二、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金额：

公司与湖北合加分别以自有资金人民币4,500万元、500万元共同投资设立启环科技公司，公司在本

项对外投资交易事项中涉及的交易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0.52%，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96%。

三、本公告所述对外投资事项需履行的程序：

1、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的共同对外投资行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本次所进行的对外投资事项性质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涉及重

大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公司将视本次对外投资进展事项及投资主体从事具体业务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根据公司实施齐齐哈尔市餐厨垃圾、污泥处理项目所需，公司决定与全资子

公司湖北合加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该控股子公司名称拟定为“齐齐哈尔启

环科技有限公司” ，其注册资本确定为人民币5,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4,500万元，占其注册资

本的90%；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2、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于2015年12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本次会议的第三项议案

为“关于对外投资成立齐齐哈尔启环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9名董事均参与了本项议案的表决，并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涉及的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系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共同投资事项，交易对方湖北合加主要情况介

绍如下：

企业名称：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8,600万元

注册地址：湖北省咸宁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200670373252A

法定代表人：胡新灵

公司经营范围：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风电设备、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技术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经营（不含进口可用原料的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的回收）；机

电设备及配套件的制造、安装；钢结构件的加工、制造；橡胶制品生产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技术和货物除外）；专用汽车、自卸式半挂垃圾车的设计、生产、销售（国家

有专利规定的凭有效许可证件方可经营）。

湖北合加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8,6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湖北合加总资产为人民币121,690.63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37,800.62万元，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8,623.73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777.37万元。

截止2015年6月30日，湖北合加总资产为人民币143,906.74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40,482.21万元，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6.630.6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2,681.59万元。

三、 对外投资主体（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公司与湖北合加共同出资设立“齐齐哈尔启环科技有限公司”时，双方均以自有资金货

币形式出资。

2、标的公司“齐齐哈尔启环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经营范围：餐厨垃圾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餐厨垃圾及污泥的无害化处理（具体以工商

部门登记核准为准）。

（2）启环科技公司股权结构：启环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公司出资人民币4,500万

元，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分别占其注册资本的90%、10%。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签署的《出资协议书》，双方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资双方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切实履行出资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责

任及义务；

2、合资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合资公司的权力机构；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

人，为法定代表人，由公司委派，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湖北合加委

派，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设经理一名，由公司委派；

3、合资公司经营期限为30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4、在出资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

不成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5、出资协议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双方达成书面补充协议；

6、出资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各自权力机构批准之日起生效；

7、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该控股子公司设立的相关工商登记事宜。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系设立项目公司，对外投资成立项目公司的目的为实施区域环保项目建设以

及区域环保业务营销及拓展，本次对外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发展方向一致，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合

理及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六、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齐齐哈尔启环科技有限公司的目的为实施公司在区域餐厨处置项目市场营销以及餐厨垃

圾及污泥的无害化处理项目拓展，延伸环保领域产业链及提升业务规模，从而整体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由于该公司尚处于筹建期，尚未开展具体业务经营，预计该项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2015年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将视该控股子公司设立以及后续业务经营情况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138）；

2、 本项公告对外投资事项涉及出资协议。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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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监事会于2015年12月23日发出

了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监事会议于2015年12月29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不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股票期

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注销部分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部分激励对象

相应行权期所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公司监事会对胡泽林、张毅军、张洪运、孙宾、吴宇波等5名激励对象

的离职情况进行了核查，同意按照《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注销上述5名原激励对象所获授

的股票期权，并予以统一办理注销手续。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核实<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

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中国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249名激励对象的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同意激励对象行权。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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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 或“公司” ）根据主营业务经营发展所需，

2015年10月至12月分别经公司董事会、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外投资相关议案，现将相关事

项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1、对外投资事项一：201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荆州陵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公

司于2015年10月3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118]以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121]）。

荆州陵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核准注册

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荆州陵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MA487XD961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沙市经济开发区深圳大道116号

法定代表人：李召建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餐厨废弃物资源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及相关技术研究；市政基础工程的施工，维护。 （涉及

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荆州陵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启迪桑德出资人民币1,8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90%；

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 ）出资人民币200万元，占其注册资

本的10%。

2、对外投资事项二：201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

全资子公司桑德环境（香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披露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5-118]以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121]）。

桑德环境（香港）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办理完成了增资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桑德环境（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万美元整

增资前股权结构：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5万美元，其中启迪桑德出资25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增资后股权结构：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元，其中启迪桑德出资2,000万美元，占其注册资本

的100%。

3、对外投资事项三：201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

控股子公司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披露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5-118]以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5-121]）。

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兰陵兰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4348896223H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伍佰万元整

增资前股权结构：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其中，启迪桑德出资人民币4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90%，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增资后股权结构：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2,500万元，其中，启迪桑德出资人民币11,250万元，占其注册

资本的90%，湖北合加出资人民币1,2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4、对外投资事项四：201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

参股公司湖南桑顿新能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118]以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公告

编号：2015-122]）。

湖南桑顿新能源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办理完成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湖南桑顿新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8701921XX

注册资本：肆亿叁仟万元整

增资前股权结构：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3,000万元，其中，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6,10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70%，启迪桑德出资人民币6,9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30%。

增资后股权结构：该公司注册资本为43,000万元，其中，桑德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30,10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70%，启迪桑德出资人民币12,9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30%。

5、对外投资事项五：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

桑德新环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桑德新环卫” )出资设立若羌玉洁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同时责成

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若羌玉洁环卫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近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若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核准

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若羌玉洁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24MA7754530Y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新疆巴州若羌县建设路5号小区B区1号楼东起第五间门面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垃圾无害处理；

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再生资源回收与利

用；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若羌玉洁环卫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100%。

6、对外投资事项六：公司于2015年11月9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

设立张家界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张家界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核准

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张家界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800MA4L1P0A9P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办事处民安家园二期B13栋3单元106室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转运；

垃圾无害处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再生

资源回收与利用；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若羌玉洁环卫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100%。

7、对外投资事项七：公司于2015年11月9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

设立永清县桑德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永清县桑德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永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核

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永清县桑德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23MA07L5QN5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府东街路南8号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垃圾

无害处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再生资源

回收与利用；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永清县桑德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8、对外投资事项八：公司于2015年11月9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

设立魏县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魏县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魏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核准注册事

项如下：

公司名称：魏县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34MA07LBMD4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建设花园17栋202

法定代表人：张新建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转运，垃圾

无害处理；物业管理，智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再生资源

回收与利用；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物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魏县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100%。

9、对外投资事项九：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

设立日照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日照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日照市岚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核

准注册事项如下：

公司名称：日照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103MA3C292K55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市日照市岚山区岚山西路333号（李家庄社区）

法定代表人：柳广文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垃圾清运、道路保洁、卫生保洁服务；环卫设备维护、市政设施维护；环卫设备销售；物业管

理服务、环卫信息咨询服务；废旧物资回收与销售（不含危险废物、境外可利用废物、报废汽车及生产性

废旧金属）；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货运代理、物流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日照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100%。

10、对外投资事项十：公司于2015年12月1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北京桑德新环卫出资

设立讷河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讷河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讷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事项

如下：

公司名称：讷河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81MA18WJM10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讷河市东南街（城管局院内）

法定代表人：李巍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及水面保洁；垃圾清扫、收集、运输；环卫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垃

圾无害处理；物业管理；职能环卫系统技术开发、销售、咨询服务；环卫设备销售；市政设施建设与维护；再

生资源回收与利用（危险废物及报废汽车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广告设计、代理、制作与发布。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讷河桑德环卫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北京桑德新环卫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占其注

册资本的100%。

11、对外投资事项十一：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与湖北合加

共同出资设立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 该公司经溆浦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

下：

公司名称：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224MA4L295R1K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加州红酒店421房

法定代表人：刘付春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筹建）或生活垃圾焚烧；餐厨垃圾生物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启迪桑德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45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90%，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12、对外投资事项十二：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与湖北合加

共同出资设立讷河启润环保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讷河启润环保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 该公司经讷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

下：

公司名称：讷河启润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81MA18WLTD9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讷河市通江路348号（中国银行五楼）

法定代表人：薛永恒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筹建）；餐厨垃圾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餐厨

垃圾无害化处理；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讷河启润环保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启迪桑德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45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90%，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13、对外投资事项十三：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与湖北合加

共同出资设立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 该公司经青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

下：

公司名称：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1MA3C4K675Q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经济开发区房古村马氏路西300米

法定代表人：赵立辉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保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青州益源环保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启迪桑德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45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90%，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14、对外投资事项十四：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与湖北合加

共同出资设立海城海德环保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海城海德环保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 该公司经海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核准事项如

下：

公司名称：海城海德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381MA0QCRR52T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海州管理区北关街大兴委环城东路78栋15号

法定代表人：贠小银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处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污泥处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海城海德环保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启迪桑德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450万元， 占其注册资本的

90%，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15、对外投资事项十五：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召开总经理专项办公会议，决定由公司与湖北合加

共同出资设立运城德加环保有限公司，同时责成相关部门人员办理工商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

运城德加环保治理有限公司已于近日登记注册完毕，该公司经运城市工商局盐湖分局登记核准事项

如下：

公司名称：运城德加环保治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802MA0GRTB16W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住所：运城市盐湖区河东西街557号

法定代表人：沙志威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环境治理服务（不含危险废物及放射性废物治理服务）；环境卫生管理；垃圾发电。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运城德加环保治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启迪桑德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4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

的90%，湖北合加以货币方式出资人民币5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0%。

上述公司于近期设立的子公司将作为公司在特定区域的经营业务实体，具体负责实施当地的环保项

目可研立项组织申报及环保项目投资、运营相关业务。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将对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产

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公司也将视上述业务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